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东易日盛家

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易日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阅了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事项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关于本次募集资

金项目的议案文件、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其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2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1,210,11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1.00元，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为24,120,476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6,529,996.00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460,348,355.76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2月15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瑞华验字[2014]第01730001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年8月4日，公司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东易日盛”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

项目实施地点及金额和“速美”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实施地点及金额；同意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山西东易园51%股权收购项目、南通东易51%股权收购项目

和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 



 

2016年3月9日，公司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东易日

盛”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购买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称简“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 

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 
已投入使

用金额 
利息收入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 9,093.01 10,324.2 1,231.19 0.00 

“速美”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 2,163.40 2,569.27 405.87 0.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513.43 5,474.52 32.69 71.60 

山西东易园 51%股权收购项目 1,530.00 510.01 30.01 1,050.00 

南通东易 51%股权收购项目 693.60 216.75 11.78 488.63 

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 21,775.00 8,000.04 435.41 14,210.37 

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 5,266.40 2,400.02 38.67 2,905.05 

合计 46,034.84 29,494.81 2,185.62 18,725.65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的募

集资金用途用于购买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称简“集艾设计”）

部分股权项目，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13,774.96 万元，利息收入

435.41万元，共计 14,210.37 万元。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东易日盛”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速

美”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山西东易园51%股权收购项

目、南通东易51%股权收购项目、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以及购买集

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 
已投入使用金

额 
未使用金额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 9,093.01 10,324.2 0.00 

“速美”家居装饰连锁设计馆项目 2,163.4 2,569.27 0.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513.43 5,474.52 71.6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 
已投入使用金

额 
未使用金额 

山西东易园 51%股权收购项目 1,530 510.01 1,050 

南通东易 51%股权收购项目 693.6 216.75 488.63 

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 8,000.04 8,000.04 0 

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 19,476.77 2,400.02 17,115.42 

合计 46,470.25 29,494.81 18,725.65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原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 1,775 万元购买上海易日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35.5%的股份，然后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 20,000万元增资易日升金融。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易日升金融 72.58%的股权。 

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26 日完成对易日升金融增资 8,000 万元，目前持有易

日升金融 41.96%的股权。 

公司投资易日升金融，是积极响应国家开拓互联网金融领域号召的有利举

措，是利用行业优势和公司自身情况所开拓和延伸的业务模式。新业务的开展、

成熟，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公司根据既定的投资策略，在投资易日升

金融共计 9,775 万元后，计划等待其形成成熟的业务结构与良性的商业模式之

后，公司再择机促进其发展。这种投融资策略符合互联网金融公司一般的融资模

式。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

2,905.05 万元，而根据投资合同，公司尚有对集艾设计股东的支付义务合计约

22,000万元至 23,520万元，尚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拟将“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的资金变更

到“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之中。 

2、本次变更前后，原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变更前后的投

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金额 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实施金额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1775.00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4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拟计划将原项目 14,210.37元的剩余募集资金全部投

入“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新增募集资金 14,210.37万元用于支付集艾设计

剩余收购股权的相应款项,其中差额部分由自有资金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临时会议于 2015年 11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收购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出资人民币 24,000

万元（大写：贰亿肆仟万元），收购集艾设计 60%的股权，且若标的公司 2017年

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则投资方受让转

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0%股权。根据公司与集艾设计股东郭奎先生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在满足交割条件的情况下，截至目前公司已支付 1.2亿元，本次拟

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剩余股权收购价款将由公司自有资

金支付。 

2、交易定价依据  

（1）对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A、评估方法 

针对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以及收集掌握的资料情况，我们认为被评估单位经

营较稳定，能够对未来状况进行合理预测，故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委估资产的明细清册较易取得，各项资产的价值均可通过市场调查等方

式获取，故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最终结论。 



 

B、评估结果 

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包主要从事室内设计业务，考虑本次评估目的系为

股权收购提供价值参考，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内涵，资产

基础法并不能体现公司的收益能力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揭示被评估单

位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同时集艾设计近年来经营业绩良好，在长期经营

过程中积累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和客户关系网络、商誉等在资产基础法中无法体现

的资产价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集艾设计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价值为 31,293.73 万元。 

（2）审计结果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5]01730055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06 月 30 日），标的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

91,645,689.35元。 

（3）评估结果和审计结果差异及其原因 

评估结果相较于审计结果的溢价率为 241.46%。本次对标的公司评估包含企

业管理团体价值、人力资源价值、客户资源价值及其他潜在的资源、无形资产价

值，以及对企业未来业务良好预期估计价值。因此相对于审计结果产生了一定的

溢价。 

（4）交易对价的制定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到标的公司过往较好的业绩表现,公司对标

的公司未来良好的业务成长性具有信心。同时考虑到标的公司在长期经营过程中

积累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和客户关系网络，以及市场中可参照的同类业务上市公司

的整体估值水平，以审计结果为基础，参考评估结果，给予标的公司一定溢价。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大写：贰亿肆仟万

元）。若标的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则投资方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0%股权。 

3、项目的投资计划及预期收益 



 

根据公司与集艾设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根据集艾设计的业绩

完成情况支付相应股权收购对价： 

业绩承诺期 业绩承诺金额 支付价款（万元） 

2015 年度 净利润3,600 万 2,400 

2016 年度 净利润4,800 万 6,000 

2017 年度 净利润5,760 万 6,000 

合计 14,400 

注：以上“净利润”系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如上述业绩未达到约定金额，根据协议可进行交易对价调整。具体调整方式

已登载于巨潮资讯网2015年11月14日《关于拟收购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若目标公司2017年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则投资方受让持有的标的方20%股权，受让价格按以

下方式计算： 

2017 年扣非后净利润 计算方式 支付价款（万元） 

5000-5760 万元 按实现净利润的 10 倍 PE 值计算 10,000 万元-11,520 万元 

高于 5760 万元 按 10 倍 PE值计算 11,520 万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需支付的剩余款项约为22,000万元至23,520万元。 

4、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集艾设计业务涵盖酒店空间、餐饮空间、办公空间、商业空间及会所、样板

房等室内设计与创新，从方案到施工图，以及软装配套，提供完整的服务和解决

方案。经历多年的累积，集艾设计所做的室内设计业务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商中

高端的项目，业务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受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影响较

小，因此集艾设计业绩发展速度较快，且已拥有一批大型、长期、稳定的房地产

战略合作伙伴。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收购集艾设计60%的股权，后续在符合前置条件

下继续收购集艾设计20%股权，是契合公司近期投资意向及发展战略的，同时也

拓展了公司行业范围，有助于公司完善和发展设计产业链，增强公司在上海、长

三角地区的业务能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系结合自身行业发展特点和企业目前发

展战略所做出的决策,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围绕公司主业与发展定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最优配置和最

大效益, 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且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核查公司与集艾设计签订的收购协议的有效性及相关条款，相关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相关会议记录，并重点核查了易日升金融以及集艾设计的

经营运行情况，同时查阅了募集资金台账、银行流水、募集资金使用审批单等相

关文件资料，认为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尚需

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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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1,775万元购买上海易日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35.5%的股份，然后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20,000万元增资易日升金融。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易日升金融72.58%的股权。
	公司已于2016年5月26日完成对易日升金融增资8,000万元，目前持有易日升金融41.96%的股权。
	公司投资易日升金融，是积极响应国家开拓互联网金融领域号召的有利举措，是利用行业优势和公司自身情况所开拓和延伸的业务模式。新业务的开展、成熟，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公司根据既定的投资策略，在投资易日升金融共计9,775万元后，计划等待其形成成熟的业务结构与良性的商业模式之后，公司再择机促进其发展。这种投融资策略符合互联网金融公司一般的融资模式。
	截至2016年6月30日，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2,905.05万元，而根据投资合同，公司尚有对集艾设计股东的支付义务合计约22,000万元至23,520万元，尚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拟将“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的资金变更到“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之中。
	2、本次变更前后，原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购买易日升金融股权及增资项目”，变更前后的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拟计划将原项目14,210.37元的剩余募集资金全部投入“购买集艾设计部分股权项目”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新增募集资金14,210.37万元用于支付集艾设计剩余收购股权的相应款项,其中差额部分由自有资金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临时会议于2015年11月1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出资人民币24,000万元（大写：贰亿肆仟万元），收购集艾设计60%的股权，且若标的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则投资方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20%股权。根据公司与集艾设计股东郭奎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交割条件的情况下，截至目前公司已支付1.2亿元，本次拟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剩余股权收购价款将由公...
	2、交易定价依据
	A、评估方法
	针对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以及收集掌握的资料情况，我们认为被评估单位经营较稳定，能够对未来状况进行合理预测，故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委估资产的明细清册较易取得，各项资产的价值均可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获取，故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最终结论。
	B、评估结果
	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包主要从事室内设计业务，考虑本次评估目的系为股权收购提供价值参考，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内涵，资产基础法并不能体现公司的收益能力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揭示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同时集艾设计近年来经营业绩良好，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和客户关系网络、商誉等在资产基础法中无法体现的资产价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价值参考依据。由此得到集艾设计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价值为31,293.73万元。
	（2）审计结果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5]01730055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06月30日），标的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91,645,689.35元。
	（3）评估结果和审计结果差异及其原因
	评估结果相较于审计结果的溢价率为241.46%。本次对标的公司评估包含企业管理团体价值、人力资源价值、客户资源价值及其他潜在的资源、无形资产价值，以及对企业未来业务良好预期估计价值。因此相对于审计结果产生了一定的溢价。
	（4）交易对价的制定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到标的公司过往较好的业绩表现,公司对标的公司未来良好的业务成长性具有信心。同时考虑到标的公司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和客户关系网络，以及市场中可参照的同类业务上市公司的整体估值水平，以审计结果为基础，参考评估结果，给予标的公司一定溢价。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4,000万元（大写：贰亿肆仟万元）。若标的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则投资方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20%股权。
	3、项目的投资计划及预期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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